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事业团体会员入会简则

一、会员条件

凡愿意参加本会的有关活动，支持本会工作的各级各类图书馆或信息、情报机构以及科研、教学、设计等相关事业单位和依法成立的学术性群众团体。
二、入会程序
1、提交入会申请书。本会秘书处受理事会委托，办理团体会员的审批、备案手续；

2、交纳会费
审核批准后，请将会费缴至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秘书处。会费标准：500元/年，2000元/届。会费按年度缴纳，也可一届四年一次缴清（注：本会第七届理事会任职期限为2007—2011年），每年500元。收到会费后，由本会秘书处开具上海市社会团体专用收据。
三、退会

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。不按规定交纳会费，经本会提示后，仍不交纳者，视为自动退会并注销其团体会员资格。
四、汇款地址及

开户名：上海市图书馆学会

开户行：022210-工行徐汇支行淮海中路分理处

帐号：1001221009014474253
五、联络方式
联系单位：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秘书处

联系人：金晓明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淮海中路1555号 200031

电话：021-64455555转8355

传真：021-64455501

E-mail: tsgxh@libnet.sh.cn
http://www.libnet.sh.cn/tsgxh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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